
1 

 

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教育部辦理攸關 263 萬名國中、小學生福祉

之免費營養午餐措施，恐有中央政府浮編預

算、地方政府不當挪用之虞，導致功能不彰

，無法落實對中、小學童之照顧等情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 

查教育部規劃於 99 年 9-12 月推動國民中小學免費

午餐，係緣起於行政院劉前院長兆玄 98 年 3 月 13 日於

立法院第 7 屆第 3 會期第 4 次會議質詢時，承諾全面實

施國民中小學免費午餐，期能妥善照顧學生午餐問題，

使其安心就學。嗣後行政院吳院長敦義 98 年 9 月 22 日

於立法院第 7 屆第 4 會期第 1 次會議報告施政方針，指

示 99 年 9-12 月實施國民中小學免費午餐政策並無改變

。教育部依據劉前院長及吳院長指示政策方向，修正「

就學安全網計畫」，並由行政院於 98 年 11 月 13 日核定

，復於 98 年 12 月 31 日公布補助地方政府「加強補助國

民教育經費」實施計畫。 

教育部係在「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－就學安

全網計畫」項下，於 99 年度增編特別預算 29 億元辦理

「加強補助國民教育經費」，依各縣市 97 學年度國中及

國小學生數占全國比例進行經費分配，可提供地方政府

申請辦理免費午餐、擴大午餐補助對象、提升學校午餐

品質、整建或興建午餐廚房、改善廚房用水設施及其他

與學生安全、衛生、促進健康、環境維護等相關設施改

善或設備充實（如改善健康中心設施、運動場地及設施

改善、游泳池興整建）用，而國民中小學免費午餐係經

費使用選項之ㄧ，地方政府得依教育施政優先次序及財

政狀況選擇是否辦理國民中小學免費午餐，如未辦理免

費午餐者，可將補助經費用於「加強補助國民教育經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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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之其他項目。倘各縣市政府選擇實施國民中小學免費

午餐，教育部以國小學生每餐 32 元計，國中學生每餐

35 元計，依 99 學年度實際註冊國中小學生數，上課日

87 日估算需求，核以需求數 7 成經費補助地方政府。 

本院鑑於教育部於 99 年度增編特別預算 29 億元辦

理「加強補助國民教育經費」，推動免費營養午餐措施

，攸關全國 263 萬國中、小學生福祉，且恐有中央政府

浮編預算、地方政府不當挪用之虞，導致功能不彰，無

法落實對中、小學童之照顧等情，爰於99年 3 月19日立

案調查，經調卷及於 99 年 6 月 11 日約詢教育部、行政

院主計處業務主管人員；惟嗣後教育部於 99 年 7 月 2

日緊急宣布調整 99 年度國民中小學午餐補助政策，不補

助地方政府辦理國中或國小不排富全體學生全面免費午

餐，但該經費 29 億元仍悉數撥付補助各地方政府。審視

教育部於 99 年度增編特別預算 29 億元辦理「加強補助

國民教育經費」，研議 99 年 9-12 月國民中小學免費午

餐之過程，核有下列疏失之處： 

一、教育部於 99 年度增編特別預算 29 億元辦理「加強補

助國民教育經費」，研議 99 年 9-12 月國民中小學免

費午餐措施，決策過程缺乏周延性，政策亦乏延續性

，顯有疏失。 

(一)查教育部於 99 年度增編特別預算 29 億元辦理「加

強補助國民教育經費」，研議 99 年 9-12 月國民中

小學免費午餐措施之前，雖於 98 年第 2 次（98 年 7

月 24 日、25 日召開）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及 98 年

8 月 25 日邀請各地方政府秘書長出席會議，討論 99

年度該部增編之特別預算-「加強補助國民教育經費

」使用項目及經費分配原則，並再次於 99 年第 1

次（99 年 1 月 21 日、22 日召開）全國教育局處長

會議報告學校午餐政策，透過上述會議向地方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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溝通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國民中小學免費午餐

之補助原則。然依教育部 98 年第 2 次全國教育局處

長會議調查全國 25 縣市辦理免費午餐之意願，結果

有 14 個地方政府反對全面實施國民中小學免費午

餐政策，而該措施如由中央補助 7 成、地方自籌 3

成，更僅 2 個地方政府贊成、3 個地方政府無意見

，20 個地方政府反對，教育部卻以此認為已充分與

地方政府溝通並調查各縣市政府實施意願及相關意

見，顯然認知與事實落差甚大，且決策過程並未進

行周詳之效益評估分析，均顯示決策過程缺乏周延

性。 

(二)對於本項政策嗣後如何延續之問題，教育部於函復

本院公文中表示，將考量公帄性、99 年(9-12 月)

地方政府規劃辦理情形、蒐集各界意見及行政院主

計處 100 年度經費籌措情形通盤檢討，並與地方政

府協調後辦理。因後續推動之不確定性，以致計有

臺北市、高雄市、基隆市、臺中市、嘉義市、臺南

市、臺北縣、宜蘭縣、桃園縣、臺中縣、雲林縣、

嘉義縣、臺南縣、高雄縣、屏東縣、臺東縣、花蓮

縣及澎湖縣等 18 縣市，認為全面開辦免費學校午餐

，除經費龐大，縣市政府財政恐難以負擔外， 100

年度教育部是否繼續提供開辦經費尚未知，如 99

年度開辦本項政策，未來如無中央補助經費，100

年度政策難以延續，將導致民眾質疑政策決定過於

草率。此顯示政策缺乏延續性，已對地方政府造成

很大困擾。 

(三)本項政策教育部雖於 99 年 7 月 2 日緊急宣布調整

99 年度國民中小學午餐補助措施，不補助地方政府

辦理國中或國小不排富全體學生全面免費午餐，然

教育部對於攸關全國 263 萬國中、小學生福祉之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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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政策，卻忽視大部分縣市政府反對之事實，且未

進行周詳之效益評估，嗣後又緊急反覆轉折，此均

佐證教育部於 99 年度增編特別預算 29 億元辦理「

加強補助國民教育經費」，研議 99 年 9-12 月國民

中小學免費午餐措施，決策過程缺乏周延性，政策

缺乏延續性，顯有疏失。 

二、教育部漏未針對立委質詢之貧困學生被標籤化等執

行過程溝通問題詳查，即據以作為辦理免費營養午餐

之實施目的，顯不符比例原則及成本效益，亦有未當。 

(一)據教育部函復，為照顧貧困學生，使其安心就學，

凡國、中小學任何繳不起學校午餐費用之學生，政

府均已列入補助對象，包括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

、家庭突發因素及經導師家庭訪視認定（含父母非

自願性失業一個月以上、無薪休假及任一方身殘、

身障等）等 4 類。惟實施過程中，貧困學生被標籤

化等執行過程溝通問題，引起立委關切，行政院劉

前院長兆玄爰於立法院承諾規劃辦理國民中小營養

午餐免費，期能妥善照顧學生午餐問題，使其安心

就學。依據劉前院長指示：99 年度教育部特別預算

增編之 29 億元應集中編列在該部就學安全網計畫

下，且須以「加強補助國民教育經費」呈現該筆經

費，協助各縣市辦理學校午餐或用於教育項目。教

育部即據以規劃如未辦理免費午餐，可將經費用於

學校衛生保健相關項目，以促進學生健康。 

(二)依據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條例第 6 條規定：

「中央執行機關依本條例辦理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

畫，應就其目標、執行策略、資源需求、財務方案

、營運管理、預期效益、風險管理等詳實規劃，並

視計畫性質依法辦理環境影響評估（含政策環境影

響評估），分別擬具可行性研究、綜合規劃、環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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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響評估書件及選擇與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等

報告，提報行政院核定。」惟查教育部依前揭劉前

院長及吳院長指示政策方向，於 98 年 8 月 20 日提

報修正並奉行政院 98 年 11 月 13 日院臺教字第

0980071029 號函核定之「就學安全網計畫」中，關

於替選方案之分析與評估僅以「本計畫執行對象為

失業家庭或經濟困頓之非自願失學學生，包括失業

家庭無法就學子女及建教合作班無法進廠實習之學

生，使其避免失學，係屬維護學生基本就學權益，

為國家責任和社會扶助性質，爰須以公務預算或特

別預算方式編列經費，輔以民間力量共同建構就學

安全網，無其他替選方案」、「預期效果：『加強

補助國民教育經費』及『學生午餐費補助』預估約

有 120 萬名國中小學生受益。」、「計畫影響：因

協助學生安心就學，可使家長更為安心就業，提升

就業比率」寥寥數語帶過，實質之成本效益分析付

之闕如，不僅使前揭規定形同具文，更使本經費用

途廣受質疑。 

(三)又 99 年度教育部特別預算就學安全網計畫「學校午

餐費之補助」已根據「中央補助地方政府學校午餐

經費支用要點」按學校收費基準全額補助國中小學

生午餐費，補助對象為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家

庭突發因素及經導師家庭訪視認定(含父母非自願

性失業一個月以上、無薪休假及任一方身殘、身障

等)等 4 類，除補助貧困學生上課日午餐費外，並針

對臺灣省 20 縣市政府補助其貧困學生於寒、暑假輔

導課或活動之午餐費。對於弱勢學童之照顧已堪稱

完備。 

(四)是以，教育部漏未針對立委質詢之貧困學生被標籤

化、未受尊重等執行過程溝通問題詳查，即據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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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辦理免費營養午餐之實施目的，顯不符比例原則

及成本效益，亦有未當。 

三、教育部於 99 年度增編特別預算 29 億元辦理「加強補

助國民教育經費」，補助項目範圍廣泛，涉有中央政

府浮編預算、地方政府不當挪用之虞，將無法落實對

國中、小學生之照顧，且與特別預算編列意旨不合，

顯有未當。 

(一)查預算法第 83 條規定：「有左列情事之一時，行政

院得於年度總預算外，提出特別預算︰一、國防緊

急設施或戰爭。二、國家經濟重大變故。三、重大

災變。四、不定期或數年一次之重大政事。」然教

育部規劃於 99 年 9-12 月推動國民中小學免費午餐

，係緣起於行政院劉前院長兆玄 98 年 3 月 13 日於

立法院第 7 屆第 3 會期第 4 次會議質詢時，承諾全

面實施國民中小學免費午餐，期能妥善照顧學生午

餐問題，使其安心就學。教育部因而在「振興經濟

擴大公共建設投資－就學安全網計畫」項下，於 99

年度增編特別預算 29 億元辦理「加強補助國民教育

經費」，並依各縣市 97 學年度國中及國小學生數占

全國比例進行經費分配，可提供地方政府申請辦理

免費午餐、擴大午餐補助對象、提升學校午餐品質

、整建或興建午餐廚房、改善廚房用水設施及其他

與學生安全、衛生、促進健康、環境維護等相關設

施改善或設備充實（如改善健康中心設施、運動場

地及設施改善、游泳池興整建），而國民中小學免

費午餐係經費使用選項之ㄧ，地方政府得依教育施

政優先次序及財政狀況選擇是否辦理國民中小學免

費午餐，如未辦理免費午餐者，可將補助經費用於

「加強補助國民教育經費」之其他項目，然此顯與

特別預算編列意旨不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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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近年來政府教育經費支出不斷增加，但因財政收入

增幅趨緩，教育經費支出容易產生排擠效應，因此

在有限資源下，如何兼顧國民公帄受教機會，維護

社會正義，是當前教育資源分配與運用上的重要課

題。而關注受教育者社會經濟地位的差距，並對社

會經濟地位處境不利的受教育者在教育資源配置上

予以補償，是政府責無旁貸的事，故教育部更應善

盡職責，守護社會公帄正義。然教育部於 99 年度增

編特別預算 29 億元辦理「加強補助國民教育經費」

，補助項目範圍廣泛，涉有中央政府浮編預算、地

方政府不當挪用之虞，將無法落實對國中、小學生

之照顧，且與特別預算編列意旨不合，顯有未當。 

 


